安村镇龙村设施蔬菜产业园项目（联村集体经济）政府采购需求书
（工程类）
	序号
	关键事项
	说明和要求

	1
	采购预算
	人民币  5849698.05  元
仅指与本次采购标的直接相关的费用，前期勘察费、设计费等已发生的费用，以及监理费、接口费等为未来预留费用，不应当包含在本项目采购预算内，甲方须向本级财政部门经费业务处室申请办理经费剥离手续。

	2
	最高限价
	人民币  5849698.05  元
供应商投标报价高于最高限额价的则其投标文件将按无效投标文件处理。

	3
	暂列金
或暂估价
	人民币/元
如有，请列明。

	4
	图纸
	√有图纸，图纸与工程量清单不一致时以图纸为准。
○无图纸

	5
	项目性质
	√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
仅允许中小企业或小型、微型企业参与投标。

	
	
	○非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
对符合《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号）规定的小微企业（监狱企业视同小型、微型企业）的报价给予_3_%（3%-5%）的扣除（当采用招标方式时，实际上是对其价格分给予一定比例的增加），用扣除后的价格参加评审。

	6
	对供应商的
资格要求
	1、供应商须具备行业主管部门颁发的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及以上资质并具有有效的安全生产许可证。
2、供应商拟派项目经理须具备行业主管部门颁发的市建筑工程专业二级及以上建造师资质及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建安B证），在本单位注册且无在建工程。
可依据住建部门发布的《建设工程资质》中的“承包工程范围”进行确定。
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号）的规定,不得以企业注册资本、资产总额、营业收入、从业人员、利润、纳税额等规模条件和财务指标作为供应商的资格要求或者评审因素，不得在企业股权结构、经营年限等方面对中小企业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

	7
	是否接受
联合体投标
	○接受
对于联合体协议或者分包意向协议约定小微企业的合同份额占到合同总金额30%以上的，对联合体或者大中型企业的报价给予___%（1%-2%）的扣除（当采用招标方式时，实际上是对其价格分给予一定比例的增加），用扣除后的报价参加评审。

	
	
	√不接受

	8
	履约保证金
	占政府采购合同金额的   %
履约保证金的数额不得超过政府采购合同金额的10%：对于单价合同，其数额不得超过采购预算的10%

	
	
	○由采购单位自行收退
○由代理机构负责收退
√无

	9
	现场踏勘和集中答疑
	○组织，答疑地点为：
√不组织

	10
	价格分比重
	占总分值的 30 %
政府采购法律法规未有明确限制。

	11
	合同类型
	√固定总价
○固定单价（适用于工程数量不定的情形）
○其他：

	12
	争议解决
途径
	√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向西安仲裁委员会提请仲裁
○由供应商作出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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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项目对接人： 王祎 
联系电话： 15091767777  
电子邮箱：    /   



















需求框架（工程类）
一、项目概况
1.项目基本情况
建设内容概况：园内建设10米跨度拱棚84座71990㎡；园区道路3690㎡；新建园区集中分拣区360㎡、冷藏库180㎡、产服中心（农机库、产学研）36㎡；经营单元10间占地180㎡；园区需要打一眼机井及园区供水系统等；园区供电相关工程。
2.项目投资规模
（1）项目名称：安村镇龙村设施蔬菜产业园项目（联村集体经济）
（2）项目建设性质：新建
（3）项目建设地点：西安市蓝田县安村镇龙村
（4）项目建设规模：园内建设10米跨度拱棚84座71990㎡；园区道路3690㎡；新建园区集中分拣区360㎡、冷藏库180㎡、产服中心（农机库、产学研）36㎡；经营单元10间占地180㎡；园区需要打一眼机井及园区供水系统等；园区供电相关工程。  
（5）项目建设资金：项目建设总投资金额5849698.05元。
2、 工程内容和工程地点、计划工期、缺陷责任期、质量保修期
（一）工程内容：园内建设10米跨度拱棚84座71990㎡；园区道路3690㎡；新建园区集中分拣区360㎡、冷藏库180㎡、产服中心（农机库、产学研）36㎡；经营单元10间占地180㎡；园区需要打一眼机井及园区供水系统等；园区供电相关工程。。
（二）工程地点：西安市蓝田县安村镇龙村
（三）计划工期：自合同签订之日起120日历天。
（四）缺陷责任期：自本项目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一年。
（五）质量保修期（与质保金的退还无关）：工程项目质量保修期按有关文件规定执行，见《建设工程质量管理规定》。
三、工程量清单和计价依据
（一）计价依据：详见附件
（二）工程量清单：详见附件
四、施工要求（可选）
在施工期间，中标供应商必须注意现场人员安全，加强安全措施，并对施工人员进行安全教育。施工人员必须持证上岗；要求中标供应商在施工中做到封闭性施工。
五、商务要求（如合同价款及结算方式等）
工程项目的质保金不得超过合同金额的3%。
1、工程款项结算：
（1）合同签订后10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价款的30%；根据项目进度，付至合同价款的80%；待工程完工后，验收合格、经审计部门审定后支付至审定总价款的97%，质保期结束后付剩余3%。
（2）每次付款前中标单位须提供等额正规发票，最后一次付款时应提供剩余款项全额正规发票。
六、其他
（一）对供应商的业绩要求。
[bookmark: _GoBack]投标人近三年类似项目业绩。
（二）质量验收标准或规范
（1）乙方工程完工后，进行自检，合格后准备验收文件，并书面通知甲方。
（2）甲方确认乙方的自检内容，验收合格作为工程的最终认可。
（3）验收依据：
3-1、合同、招标文件、投标文件及承诺。
3-2、国家相关标准、规范及有关技术文件。
（三）违约责任
合同执行过程中如发生争议，双方应及时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双方均可向项目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
（四）与本工程相关的特别说明：
无
